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二批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省级和州级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第一中学：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德宏州教育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二批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省级资金的通知》（德财教〔2021〕144号）精神，现下达你们2021年第二批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省级直达资金5.875万元（详见附件1），此款2021年功能分类科目收入列“11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2050204-高中教育支出”相关项；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科目列“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此次下达资金是在云财教〔2021〕175号已下达部分普通高中免学杂费省级资金的基础上，清算下达全年度的省级资金。学校要严格落实《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19〕19号），切实加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防止资金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的行为，确保资助政策不打折扣落实到位。
二、2021年，学生资助省级资金属于对应中央安排直达资金管理，直达资金的标识为“01中央直达资金”，“是否中央直达资金的地方对应安排”为“是”，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各县市对照区域绩效目标（详见附件）同步分解绩效目标，强化绩效监控和评价，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注重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做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三、请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强预算管理加快支出进度的通知》（云财预〔2018〕164号）要求，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涉及政府采购的，要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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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绩效目标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1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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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二批普通高中学生资助省级及州级资金下达表

	
	
	
	
	
	
	
	
	
	
	单位：人、万元
	
	

	县
	全年应下达免学费
	已下达金额
（德财教〔2021〕11、92号）
	本次下达金额
	备注

	
	小计
	中央
	省级
	州级
	县级
	小计
	中央
	省级
	合计
	省级
	州级
	

	梁河县
	82.940 
	66.35 
	14.1
	1.245 
	1.245 
	75.820 
	66.35
	9.47
	5.875 
	4.63
	1.25 
	
















	附件2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1年普通高中学生资金补助资金（省级资金）

	项目年度目标
	目标1：普通高中阶段教育各项国家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

	
	目标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其中国家助学金学生资助政策，对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在校学生，尤其是建档立卡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

	年度目标任务
	本次下达目标小计
	县（市）目标任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梁河县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应受助学生受助比例
	100%
	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应受助学生受助比例
	100%
	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高中阶段职普比
	大体相当
	大体相当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全国学生资助系统运用达标率
	≧90%
	≧9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助学金按规定及时发放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补助对象政策的知晓度
	≧85%
	≧8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普通高中资助年限
	≦3年
	≦3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助学生满意度
	≧85%
	≧8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家长满意度
	≧85%
	≧85%



